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民商訴字第26號

原      告  大漢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翊弘       

訴訟代理人  陳鎮宏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浚汎律師

被      告  荷叡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微         

訴訟代理人  楊芝青律師

            蔡松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中華民國註冊第02009340號「大漢家具 T

A Han」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之商標權

人，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020類之床、彈簧床墊及第035

類之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現仍在商標權期間內。

原告登記所營事業項目包含家具、寢具批發業及零售業，經

營自有品牌並設立官方購物網站（下稱官網），販售床墊、

寢具等用品，在業界及市場上享譽盛名；被告登記所營事業

項目亦包含前開二項目，並設立官網販售床墊、枕頭、寢具

等用品。詎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

具」，發現被告向Google網站購買關鍵字廣告，即設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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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家具」作為廣告搜尋之關鍵字（下稱系爭關鍵字廣告），

且將系爭商標使用於廣告標題及文案內容，使消費者於Goog

le網站輸入「大漢家具」字樣時，置頂之搜尋結果會出現標

題「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

具推薦』」（下稱系爭廣告標題，如附圖二所示），文案內

容有「護腰相依相伴床墊護背獨立桶5尺乳膠單人雙人加大

雙人床墊踏實享睡無毒水性膠無甲醛環保黏著劑。」等文字

（下稱系爭廣告文案，如附圖二所示），經消費者點選後即

可連結至被告官網（https：//lunio.com.tw/）；而系爭廣

告標題出現與系爭商標相同之「大漢家具」文字，且主要行

銷者為被告販售床墊商品或服務，與原告註冊系爭商標所指

定使用之商品相同，足認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被告所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來源與原告相同，或兩者間有授權、加盟或關係企

業等類似關係存在，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自應

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商標侵害行為。又兩造均以販賣

床墊商品為主要業務，自具有競爭關係，而被告之系爭關鍵

字廣告，以系爭廣告標題附加被告官網連結之方式呈現，並

在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之床墊名稱「踏實享睡」、「相依

相伴」，使網路搜尋者於Google搜尋引擎鍵入「大漢家具」

時，出現被告購買置頂之關鍵字搜尋結果，予人印象為點選

後即可進入「大漢家具」商品網站，實則所進入者卻係被告

官網，提供被告所行銷之床墊商品相關交易資訊，藉此導引

原告之潛在消費者前往被告官網，以推展其商品，並爭取交

易機會，不僅損害原告商譽及經濟利益，削弱市場效能競爭

意願，破壞公平競爭，係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自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再原告以「踏實享

睡」、「相依相伴」作為床墊商品名稱來表達其床墊商品特

色，消費者可以經由床墊商品名稱知悉各產品特性及相關特

色，應認其精神作用已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

個性及獨特性，而具有原創性，為著作權法保護之文字著

作，而被告於其購買投放之系爭廣告文案，使用「踏實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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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相依相伴」文字，實已侵害原告著作財產權。綜

上，被告有侵害原告商標權、著作權之行為，並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5條之規定，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商標

法第69條第3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關鍵字廣告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之行銷團隊

於Google網站自行購買，且其投放過程亦係由被告泰國母公

司全權授權泰國地區谷歌團隊自行決定，而被告泰國母公司

選擇以被告名義去設定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帳戶資訊，係

因其需以被告作為接受在臺經濟活動之帳單實體，去設定投

放地區，始能確保每筆經濟活動皆符合臺灣現行稅法規定，

是系爭關鍵字廣告並非由被告所投放，被告亦未參與系爭關

鍵字廣告之創建、監督和控制。又系爭商標為經排版設計、

以書法字體呈現黑色之中文字及英文字，並以紅色襯線就

「大漢」及「TA Han」文字部分描邊，而系爭廣告標題係以

完全未經設計、排版之字體，呈現「大漢家具」等字樣，且

亦未出現「TA Han」之英文部分，自非系爭商標之使用行

為。再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以「大漢家具」字樣作為系爭廣

告標題，並導引網路使用者至被告官網之情形，然被告官網

內容全無使用「大漢家具」，亦未使用他事業商標，而無致

相關使用者有混淆廣告內容所推銷之商品或服務是屬於商標

所有人所提供之行為，網路使用者並不會僅因點選含有「大

漢家具」之系爭廣告標題，導引至被告官網，即誤認兩者屬

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況且，觀察兩造之Google Analyti

cs 工作階段統計分析數據可知，被告遠比原告更具有市場

知名度，被告根本無需透過攀附原告商譽之方式去進行網路

行銷，是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投放系爭關鍵字廣告，且系爭

廣告標題有使用「大漢家具」字樣及系爭廣告文案有使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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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床墊名稱，然此僅為國際企業行政分工作業之誤用，而非

屬為攀附、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自不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另「踏實享睡」一詞是由名詞「踏

實」再加上名詞「想睡」所組合而成，藉以宣傳原告所推出

之床墊商品，品質實在，可令客戶享受優質睡眠體驗；而

「相依相伴」一詞則係常見描述依靠關係、陪伴關係之名

詞。是系爭文字均為一般名詞或由一般名詞所組成，不具備

原創性及創作性之要素，依著作權法第9條第3款規定，不得

作為著作權標的，原告請求被告違反著作權法而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34至435頁）：

　㈠原告於108年1月10日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大漢家具 TAHan」

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

發、茶几、躺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

發、組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椅、

家具、展示櫃；以及第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

之商品或服務，嗣於108年9月1日獲准公告為註冊第0200934

0號商標（即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現仍於商標權期

間內。

　㈡原告公證時，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會出現系爭廣告

標題「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

家具推薦』」，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

容後連結至被告官網（詳如附圖二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亦為「踏實享睡」、

「相依相伴」文字之著作權人，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

權，使用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作為關鍵字廣告且出現

在系爭廣告標題中，並於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所有之「踏

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業已侵害原告之商標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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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著作財產權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是本件經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後（本院卷第435至436

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所應審究者為：㈠系爭關鍵字廣

告是否係被告所為？ ㈡商標法部分：⒈如系爭關鍵字廣告

為被告所為，系爭廣告標題是否為商標使用行為？如是，被

告是否有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⒉被告

是否有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失？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

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其

損害賠償金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㈢公平交易法部

分：⒈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

廣告、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之規定？⒉若是，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

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計

算？以若干為適當？㈣著作權法部分：⒈原告之產品名稱

「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是否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

作？⒉若是，且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是否有

侵害原告就系爭文字之著作財產權？⒊被告是否有侵害系爭

商標之故意或過失？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其損害賠償金額

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茲論述如下：

　㈠系爭關鍵字廣告係被告共同參與所為

　　經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時，會出現系爭廣告標

題，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容後連結至

被告官網，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34至435頁），並有

公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60至171頁），足見系爭關鍵字

廣告之利益係歸於被告所有。至被告雖辯稱系爭關鍵字廣告

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所為，與被告無涉，惟依原告所提出之

網頁截圖（本院卷第176頁）及被告所提出之Google泰國公

司聲明內容（本院卷第267頁），可知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廣

告主係記載被告，被告並為系爭關鍵字廣告支付廣告費用，

則其對於泰國母公司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一事豈有全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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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是縱被告並非主導、決策系爭關鍵字廣告之人，然其

亦有參與相關付款部分，且該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利益既係歸

於被告所有，則被告自應承擔系爭關鍵字廣告所生之一切責

任。

　㈡商標法部分

　⒈系爭廣告文案為商標使用行為

　⑴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

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

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

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

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而以數位影音、電子媒

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5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商標法第5條所規定之商標使

用，可歸納為三要件：⑴使用人係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

的而使用；⑵需有使用商標之行為；⑶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商標。所稱「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

標」，意指不論該條第1項或第2項所示之情形，客觀上均足

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才具有商標的識別功能，達

到商標使用之目的。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有使用到系爭商標中有關「大漢家具」部

分（本院卷第165頁），即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標題，

而依該使用情況係直接將系爭商標主要部分之「大漢家具」

部分插入系爭廣告標題中使用，且系爭廣告標題內容為「工

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

薦』」，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提供工廠製造頂級床墊之來

源即為「大漢家具」，應屬商標使用行為甚明。

　⒉被告並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⑴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

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3款定有明文。

又所謂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者，係指以具有通常知識經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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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商品購買人，於購買時施以通常之注意，就兩商標整體

之外觀、觀念或讀音隔離觀察，有無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以為

斷。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兩商標因相

同或構成近似，致使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

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

而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

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

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

第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僅有系爭廣告標題部分有使用到系爭商標

中有關「大漢家具」部分，而系爭關鍵字廣告經點擊後即可

連結至被告官網，均如前述，而被告官網內容則僅有被告之

商標「Lunio」，並未出現有關系爭商標文字或圖樣部分

（本院卷第166頁），是系爭關鍵字廣告點選後之實際使用

情形，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該網頁實際提供床墊之業者為

「Lunio」，相關消費者在點選進入被告官網後，並不會將

被告官網所販賣之床墊商品誤認為係「大漢家具」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尚難認有何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是被告並不構成

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㈢公平交易法部分

　⒈兩造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且具有競爭關係

　  按本法所稱之事業如下：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

行號；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公平

交易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競爭，依同法第4條規

定，係指二以上事業體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

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而言。查原告與被告

均為依法設立之公司，而屬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

稱之事業，且均為從事販賣床墊商品之業者，以較有利價

格、品質、服務等，積極爭取潛在或現有之交易相對人，原

告與被告間自具有公平交易法第4條所規範之競爭關係，先

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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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之行為，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

　⑴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5條定有明文。

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

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

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

者，亦即事業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平

競爭本質之競爭者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之本質受

到侵害，致其行為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者。另該條所稱交易

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

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

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時，除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

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

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

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市場力量大小、有無

依賴性存在等項外，尚應考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

　⑵現今網路發達，基於網路與傳媒無國界之特性，可即時、快

速、大量占據相關消費市場之功能，競爭同業利用網路、傳

媒所為之行銷方式，其對於相關消費市場上交易秩序所形成

之影響，顯較傳統行銷方式影響深遠及廣泛，是競爭同業經

由網路、媒體等之行銷方式，就其所經營、推廣之服務，使

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在消費者於網路搜尋鍵入原告系爭商標

中之「大漢家具」文字後，即出現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

標題及文案，經點選後旋即連結至被告官網，且該網站內容

即為被告販賣床墊商品之頁面。又進入被告官網內容後，雖

未出現原告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文字，惟在相關消費

者對於原告之床墊商品有興趣進而以「大漢家具」搜尋時，

所跳出來第一筆搜尋結果即為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而系爭

廣告標題即出現「大漢家具」文字，此時僅由該搜尋頁面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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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系爭廣告標題，即使相關消費者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

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

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

交易機會之結果，亦將產生替代效果，當屬以攀附原告商譽

方式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且已不當影響相關消費者之交易

決定，對於其他需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取交易機會之競

爭者而言，並不公平，如不予制止將可能導致其他事業爭相

模仿，顯無法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自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5條之規定。

　⒊原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⑴按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平交易法第30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

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

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亦有

明定。

　⑵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使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已使相關消費者

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

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

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交易機會之結果，亦產生替代效果，

均如前述，堪認原告自當受有潛在客戶流失，進而受有交易

機會減少之損害，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

責任，即屬有據。然衡諸交易常情，被告所為上開行為雖造

成原告受有損害，惟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所得利益，自有不易

計算其損害賠償額之情況，是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

項之規定，審酌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向Google公司購買系爭

關鍵字廣告，廣告期間至少自112年11月8日起至同年12月20

日止之不到2個月時間（本院卷第160、174頁），原告於112

年度官網之進站人數相較於前後111、113年度並無明顯減少

之情況（本院卷第208至210頁），且系爭關鍵字廣告僅經點

擊1次、10次曝光，並未帶來任何銷售（本院卷第86頁）、

系爭廣告文案中所出現之原告「相依相伴」、「踏實享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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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墊價格分別介於30,400元至53,200元、15,040元至26,400

元（本院卷第168至171頁）等一切情況，認被告之不法行為

應以賠償原告5萬元為適當，至於原告其餘部分之請求，即

無理由，應予駁回。

　⑶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

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2月20

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2

頁），是被告應自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2

月21日起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2月21

日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著作權法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

術範圍之創作；而語文著作係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

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

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

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

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

求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

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

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

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

程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而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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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原

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

來，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並不

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

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

之程度為已足。

　⒉原告雖主張其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為

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惟「踏實」、「相依相伴」均為

既有語詞，並非原告所原創發想，而「享睡」則為「想睡」

之諧音，僅在代表享受睡眠之意，不足以表達作者之個性或

獨特性，其精神作用程度甚低；再觀諸原告提供之Google搜

尋資料，可見除原告外，亦有其他床墊業者使用「享睡」一

詞作為其品牌及床墊名稱（本院卷第223頁），顯見「享

睡」並非原告所獨有。是以，該等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

睡」、「相依相伴」部分均難認具有原創性而為應受著作權

法保護之語文著作。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到原

告之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而認被告

有侵害原告著作財產權之情事，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

原告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2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至

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

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聲請為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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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林怡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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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圖一（系爭商標）

註冊號：02009340

商標名稱：大漢家具 TA  Han

申請日：108年1月10日

註冊公告日：108年9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彩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0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發、茶几、躺

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發、組

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

椅、家具、展示櫃。

第0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

附圖二：

編號 112年11月8日經臺北地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敏律聯合事務

所112年度北院民公冷字第900982號公證書公證內容

卷頁

1 本院卷

第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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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 本院卷

第165頁

3 本院卷

第166頁

0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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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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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民商訴字第26號
原      告  大漢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翊弘        
訴訟代理人  陳鎮宏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浚汎律師
被      告  荷叡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微          
訴訟代理人  楊芝青律師
            蔡松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中華民國註冊第02009340號「大漢家具 TA Han」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之商標權人，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020類之床、彈簧床墊及第035類之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現仍在商標權期間內。原告登記所營事業項目包含家具、寢具批發業及零售業，經營自有品牌並設立官方購物網站（下稱官網），販售床墊、寢具等用品，在業界及市場上享譽盛名；被告登記所營事業項目亦包含前開二項目，並設立官網販售床墊、枕頭、寢具等用品。詎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發現被告向Google網站購買關鍵字廣告，即設定「大漢家具」作為廣告搜尋之關鍵字（下稱系爭關鍵字廣告），且將系爭商標使用於廣告標題及文案內容，使消費者於Google網站輸入「大漢家具」字樣時，置頂之搜尋結果會出現標題「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下稱系爭廣告標題，如附圖二所示），文案內容有「護腰相依相伴床墊護背獨立桶5尺乳膠單人雙人加大雙人床墊踏實享睡無毒水性膠無甲醛環保黏著劑。」等文字（下稱系爭廣告文案，如附圖二所示），經消費者點選後即可連結至被告官網（https：//lunio.com.tw/）；而系爭廣告標題出現與系爭商標相同之「大漢家具」文字，且主要行銷者為被告販售床墊商品或服務，與原告註冊系爭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相同，足認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被告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來源與原告相同，或兩者間有授權、加盟或關係企業等類似關係存在，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自應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商標侵害行為。又兩造均以販賣床墊商品為主要業務，自具有競爭關係，而被告之系爭關鍵字廣告，以系爭廣告標題附加被告官網連結之方式呈現，並在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之床墊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使網路搜尋者於Google搜尋引擎鍵入「大漢家具」時，出現被告購買置頂之關鍵字搜尋結果，予人印象為點選後即可進入「大漢家具」商品網站，實則所進入者卻係被告官網，提供被告所行銷之床墊商品相關交易資訊，藉此導引原告之潛在消費者前往被告官網，以推展其商品，並爭取交易機會，不僅損害原告商譽及經濟利益，削弱市場效能競爭意願，破壞公平競爭，係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自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再原告以「踏實享睡」、「相依相伴」作為床墊商品名稱來表達其床墊商品特色，消費者可以經由床墊商品名稱知悉各產品特性及相關特色，應認其精神作用已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而具有原創性，為著作權法保護之文字著作，而被告於其購買投放之系爭廣告文案，使用「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實已侵害原告著作財產權。綜上，被告有侵害原告商標權、著作權之行為，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關鍵字廣告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之行銷團隊於Google網站自行購買，且其投放過程亦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全權授權泰國地區谷歌團隊自行決定，而被告泰國母公司選擇以被告名義去設定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帳戶資訊，係因其需以被告作為接受在臺經濟活動之帳單實體，去設定投放地區，始能確保每筆經濟活動皆符合臺灣現行稅法規定，是系爭關鍵字廣告並非由被告所投放，被告亦未參與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創建、監督和控制。又系爭商標為經排版設計、以書法字體呈現黑色之中文字及英文字，並以紅色襯線就「大漢」及「TA Han」文字部分描邊，而系爭廣告標題係以完全未經設計、排版之字體，呈現「大漢家具」等字樣，且亦未出現「TA Han」之英文部分，自非系爭商標之使用行為。再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以「大漢家具」字樣作為系爭廣告標題，並導引網路使用者至被告官網之情形，然被告官網內容全無使用「大漢家具」，亦未使用他事業商標，而無致相關使用者有混淆廣告內容所推銷之商品或服務是屬於商標所有人所提供之行為，網路使用者並不會僅因點選含有「大漢家具」之系爭廣告標題，導引至被告官網，即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況且，觀察兩造之Google Analytics 工作階段統計分析數據可知，被告遠比原告更具有市場知名度，被告根本無需透過攀附原告商譽之方式去進行網路行銷，是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投放系爭關鍵字廣告，且系爭廣告標題有使用「大漢家具」字樣及系爭廣告文案有使用原告床墊名稱，然此僅為國際企業行政分工作業之誤用，而非屬為攀附、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自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另「踏實享睡」一詞是由名詞「踏實」再加上名詞「想睡」所組合而成，藉以宣傳原告所推出之床墊商品，品質實在，可令客戶享受優質睡眠體驗；而「相依相伴」一詞則係常見描述依靠關係、陪伴關係之名詞。是系爭文字均為一般名詞或由一般名詞所組成，不具備原創性及創作性之要素，依著作權法第9條第3款規定，不得作為著作權標的，原告請求被告違反著作權法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34至435頁）：
　㈠原告於108年1月10日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大漢家具 TAHan」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發、茶几、躺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發、組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椅、家具、展示櫃；以及第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之商品或服務，嗣於108年9月1日獲准公告為註冊第02009340號商標（即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現仍於商標權期間內。
　㈡原告公證時，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會出現系爭廣告標題「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容後連結至被告官網（詳如附圖二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亦為「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之著作權人，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使用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作為關鍵字廣告且出現在系爭廣告標題中，並於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所有之「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業已侵害原告之商標權、公平交易法、著作財產權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經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後（本院卷第435至436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所應審究者為：㈠系爭關鍵字廣告是否係被告所為？ ㈡商標法部分：⒈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系爭廣告標題是否為商標使用行為？如是，被告是否有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⒉被告是否有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失？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其損害賠償金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㈢公平交易法部分：⒈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⒉若是，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㈣著作權法部分：⒈原告之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是否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⒉若是，且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是否有侵害原告就系爭文字之著作財產權？⒊被告是否有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失？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茲論述如下：
　㈠系爭關鍵字廣告係被告共同參與所為
　　經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時，會出現系爭廣告標題，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容後連結至被告官網，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34至435頁），並有公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60至171頁），足見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利益係歸於被告所有。至被告雖辯稱系爭關鍵字廣告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所為，與被告無涉，惟依原告所提出之網頁截圖（本院卷第176頁）及被告所提出之Google泰國公司聲明內容（本院卷第267頁），可知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廣告主係記載被告，被告並為系爭關鍵字廣告支付廣告費用，則其對於泰國母公司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一事豈有全然不知之理。是縱被告並非主導、決策系爭關鍵字廣告之人，然其亦有參與相關付款部分，且該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利益既係歸於被告所有，則被告自應承擔系爭關鍵字廣告所生之一切責任。
　㈡商標法部分
　⒈系爭廣告文案為商標使用行為
　⑴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而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5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商標法第5條所規定之商標使用，可歸納為三要件：⑴使用人係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而使用；⑵需有使用商標之行為；⑶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所稱「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意指不論該條第1項或第2項所示之情形，客觀上均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才具有商標的識別功能，達到商標使用之目的。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有使用到系爭商標中有關「大漢家具」部分（本院卷第165頁），即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標題，而依該使用情況係直接將系爭商標主要部分之「大漢家具」部分插入系爭廣告標題中使用，且系爭廣告標題內容為「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提供工廠製造頂級床墊之來源即為「大漢家具」，應屬商標使用行為甚明。
　⒉被告並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⑴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者，係指以具有通常知識經驗之一般商品購買人，於購買時施以通常之注意，就兩商標整體之外觀、觀念或讀音隔離觀察，有無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以為斷。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而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僅有系爭廣告標題部分有使用到系爭商標中有關「大漢家具」部分，而系爭關鍵字廣告經點擊後即可連結至被告官網，均如前述，而被告官網內容則僅有被告之商標「Lunio」，並未出現有關系爭商標文字或圖樣部分（本院卷第166頁），是系爭關鍵字廣告點選後之實際使用情形，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該網頁實際提供床墊之業者為「Lunio」，相關消費者在點選進入被告官網後，並不會將被告官網所販賣之床墊商品誤認為係「大漢家具」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尚難認有何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是被告並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㈢公平交易法部分
　⒈兩造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且具有競爭關係
　  按本法所稱之事業如下：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競爭，依同法第4條規定，係指二以上事業體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而言。查原告與被告均為依法設立之公司，而屬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事業，且均為從事販賣床墊商品之業者，以較有利價格、品質、服務等，積極爭取潛在或現有之交易相對人，原告與被告間自具有公平交易法第4條所規範之競爭關係，先予敘明。
　⒉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
　⑴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5條定有明文。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亦即事業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之本質受到侵害，致其行為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者。另該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除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等項外，尚應考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

　⑵現今網路發達，基於網路與傳媒無國界之特性，可即時、快速、大量占據相關消費市場之功能，競爭同業利用網路、傳媒所為之行銷方式，其對於相關消費市場上交易秩序所形成之影響，顯較傳統行銷方式影響深遠及廣泛，是競爭同業經由網路、媒體等之行銷方式，就其所經營、推廣之服務，使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在消費者於網路搜尋鍵入原告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文字後，即出現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經點選後旋即連結至被告官網，且該網站內容即為被告販賣床墊商品之頁面。又進入被告官網內容後，雖未出現原告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文字，惟在相關消費者對於原告之床墊商品有興趣進而以「大漢家具」搜尋時，所跳出來第一筆搜尋結果即為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而系爭廣告標題即出現「大漢家具」文字，此時僅由該搜尋頁面結果及系爭廣告標題，即使相關消費者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交易機會之結果，亦將產生替代效果，當屬以攀附原告商譽方式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且已不當影響相關消費者之交易決定，對於其他需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取交易機會之競爭者而言，並不公平，如不予制止將可能導致其他事業爭相模仿，顯無法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自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
　⒊原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⑴按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平交易法第30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亦有明定。
　⑵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使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已使相關消費者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交易機會之結果，亦產生替代效果，均如前述，堪認原告自當受有潛在客戶流失，進而受有交易機會減少之損害，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然衡諸交易常情，被告所為上開行為雖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惟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所得利益，自有不易計算其損害賠償額之情況，是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向Google公司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廣告期間至少自112年11月8日起至同年12月20日止之不到2個月時間（本院卷第160、174頁），原告於112年度官網之進站人數相較於前後111、113年度並無明顯減少之情況（本院卷第208至210頁），且系爭關鍵字廣告僅經點擊1次、10次曝光，並未帶來任何銷售（本院卷第86頁）、系爭廣告文案中所出現之原告「相依相伴」、「踏實享睡」床墊價格分別介於30,400元至53,200元、15,040元至26,400元（本院卷第168至171頁）等一切情況，認被告之不法行為應以賠償原告5萬元為適當，至於原告其餘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⑶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2月20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2頁），是被告應自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2月21日起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2月21日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著作權法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語文著作係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而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為已足。
　⒉原告雖主張其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惟「踏實」、「相依相伴」均為既有語詞，並非原告所原創發想，而「享睡」則為「想睡」之諧音，僅在代表享受睡眠之意，不足以表達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其精神作用程度甚低；再觀諸原告提供之Google搜尋資料，可見除原告外，亦有其他床墊業者使用「享睡」一詞作為其品牌及床墊名稱（本院卷第223頁），顯見「享睡」並非原告所獨有。是以，該等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部分均難認具有原創性而為應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到原告之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而認被告有侵害原告著作財產權之情事，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為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林怡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圖一（系爭商標）



		註冊號：02009340
商標名稱：大漢家具 TA  Han
申請日：108年1月10日
註冊公告日：108年9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彩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0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發、茶几、躺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發、組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椅、家具、展示櫃。
第0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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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民商訴字第26號

原      告  大漢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翊弘        

訴訟代理人  陳鎮宏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浚汎律師

被      告  荷叡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微          

訴訟代理人  楊芝青律師

            蔡松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中華民國註冊第02009340號「大漢家具 T

    A Han」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之商標權人

    ，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020類之床、彈簧床墊及第035類

    之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現仍在商標權期間內。原

    告登記所營事業項目包含家具、寢具批發業及零售業，經營

    自有品牌並設立官方購物網站（下稱官網），販售床墊、寢

    具等用品，在業界及市場上享譽盛名；被告登記所營事業項

    目亦包含前開二項目，並設立官網販售床墊、枕頭、寢具等

    用品。詎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

    」，發現被告向Google網站購買關鍵字廣告，即設定「大漢

    家具」作為廣告搜尋之關鍵字（下稱系爭關鍵字廣告），且

    將系爭商標使用於廣告標題及文案內容，使消費者於Google

    網站輸入「大漢家具」字樣時，置頂之搜尋結果會出現標題

    「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

    薦』」（下稱系爭廣告標題，如附圖二所示），文案內容有

    「護腰相依相伴床墊護背獨立桶5尺乳膠單人雙人加大雙人

    床墊踏實享睡無毒水性膠無甲醛環保黏著劑。」等文字（下

    稱系爭廣告文案，如附圖二所示），經消費者點選後即可連

    結至被告官網（https：//lunio.com.tw/）；而系爭廣告標

    題出現與系爭商標相同之「大漢家具」文字，且主要行銷者

    為被告販售床墊商品或服務，與原告註冊系爭商標所指定使

    用之商品相同，足認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被告所提供之商品或

    服務來源與原告相同，或兩者間有授權、加盟或關係企業等

    類似關係存在，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自應構成

    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商標侵害行為。又兩造均以販賣床墊

    商品為主要業務，自具有競爭關係，而被告之系爭關鍵字廣

    告，以系爭廣告標題附加被告官網連結之方式呈現，並在系

    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之床墊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

    」，使網路搜尋者於Google搜尋引擎鍵入「大漢家具」時，

    出現被告購買置頂之關鍵字搜尋結果，予人印象為點選後即

    可進入「大漢家具」商品網站，實則所進入者卻係被告官網

    ，提供被告所行銷之床墊商品相關交易資訊，藉此導引原告

    之潛在消費者前往被告官網，以推展其商品，並爭取交易機

    會，不僅損害原告商譽及經濟利益，削弱市場效能競爭意願

    ，破壞公平競爭，係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自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再原告以「踏實享睡」

    、「相依相伴」作為床墊商品名稱來表達其床墊商品特色，

    消費者可以經由床墊商品名稱知悉各產品特性及相關特色，

    應認其精神作用已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

    及獨特性，而具有原創性，為著作權法保護之文字著作，而

    被告於其購買投放之系爭廣告文案，使用「踏實享睡」、「

    相依相伴」文字，實已侵害原告著作財產權。綜上，被告有

    侵害原告商標權、著作權之行為，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

    之規定，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

    3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關鍵字廣告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之行銷團隊

    於Google網站自行購買，且其投放過程亦係由被告泰國母公

    司全權授權泰國地區谷歌團隊自行決定，而被告泰國母公司

    選擇以被告名義去設定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帳戶資訊，係

    因其需以被告作為接受在臺經濟活動之帳單實體，去設定投

    放地區，始能確保每筆經濟活動皆符合臺灣現行稅法規定，

    是系爭關鍵字廣告並非由被告所投放，被告亦未參與系爭關

    鍵字廣告之創建、監督和控制。又系爭商標為經排版設計、

    以書法字體呈現黑色之中文字及英文字，並以紅色襯線就「

    大漢」及「TA Han」文字部分描邊，而系爭廣告標題係以完

    全未經設計、排版之字體，呈現「大漢家具」等字樣，且亦

    未出現「TA Han」之英文部分，自非系爭商標之使用行為。

    再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以「大漢家具」字樣作為系爭廣告標

    題，並導引網路使用者至被告官網之情形，然被告官網內容

    全無使用「大漢家具」，亦未使用他事業商標，而無致相關

    使用者有混淆廣告內容所推銷之商品或服務是屬於商標所有

    人所提供之行為，網路使用者並不會僅因點選含有「大漢家

    具」之系爭廣告標題，導引至被告官網，即誤認兩者屬同一

    來源或有一定關係；況且，觀察兩造之Google Analytics 

    工作階段統計分析數據可知，被告遠比原告更具有市場知名

    度，被告根本無需透過攀附原告商譽之方式去進行網路行銷

    ，是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投放系爭關鍵字廣告，且系爭廣告

    標題有使用「大漢家具」字樣及系爭廣告文案有使用原告床

    墊名稱，然此僅為國際企業行政分工作業之誤用，而非屬為

    攀附、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自不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5條規定。另「踏實享睡」一詞是由名詞「踏實」再

    加上名詞「想睡」所組合而成，藉以宣傳原告所推出之床墊

    商品，品質實在，可令客戶享受優質睡眠體驗；而「相依相

    伴」一詞則係常見描述依靠關係、陪伴關係之名詞。是系爭

    文字均為一般名詞或由一般名詞所組成，不具備原創性及創

    作性之要素，依著作權法第9條第3款規定，不得作為著作權

    標的，原告請求被告違反著作權法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自

    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34至435頁）：

　㈠原告於108年1月10日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大漢家具 TAHan」

    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發

    、茶几、躺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發、

    組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椅、家具

    、展示櫃；以及第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之商

    品或服務，嗣於108年9月1日獲准公告為註冊第02009340號

    商標（即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現仍於商標權期間內

    。

　㈡原告公證時，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會出現系爭廣告

    標題「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

    具推薦』」，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容

    後連結至被告官網（詳如附圖二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亦為「踏實享睡」、「

    相依相伴」文字之著作權人，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

    使用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作為關鍵字廣告且出現在系

    爭廣告標題中，並於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所有之「踏實享

    睡」、「相依相伴」文字，業已侵害原告之商標權、公平交

    易法、著作財產權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是本件經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後（本院卷第435至436頁，並

    依判決文字調整），所應審究者為：㈠系爭關鍵字廣告是否

    係被告所為？ ㈡商標法部分：⒈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

    為，系爭廣告標題是否為商標使用行為？如是，被告是否有

    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⒉被告是否有侵害

    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失？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其損害賠償金

    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㈢公平交易法部分：⒈如系爭關

    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系爭廣告

    標題及文案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⒉

    若是，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有無理由？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

    當？㈣著作權法部分：⒈原告之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

    依相伴」是否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⒉若是，且如系

    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是否有侵害原告就系爭文字

    之著作財產權？⒊被告是否有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失？

    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

    任，有無理由？若有，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計算？以若干

    為適當？茲論述如下：

　㈠系爭關鍵字廣告係被告共同參與所為

　　經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時，會出現系爭廣告標題

    ，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容後連結至被

    告官網，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34至435頁），並有公

    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60至171頁），足見系爭關鍵字廣

    告之利益係歸於被告所有。至被告雖辯稱系爭關鍵字廣告係

    由被告泰國母公司所為，與被告無涉，惟依原告所提出之網

    頁截圖（本院卷第176頁）及被告所提出之Google泰國公司

    聲明內容（本院卷第267頁），可知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廣告

    主係記載被告，被告並為系爭關鍵字廣告支付廣告費用，則

    其對於泰國母公司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一事豈有全然不知之

    理。是縱被告並非主導、決策系爭關鍵字廣告之人，然其亦

    有參與相關付款部分，且該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利益既係歸於

    被告所有，則被告自應承擔系爭關鍵字廣告所生之一切責任

    。

　㈡商標法部分

　⒈系爭廣告文案為商標使用行為

　⑴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

    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

    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

    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

    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而以數位影音、電子媒

    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5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商標法第5條所規定之商標

    使用，可歸納為三要件：⑴使用人係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

    目的而使用；⑵需有使用商標之行為；⑶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商標。所稱「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意指不論該條第1項或第2項所示之情形，客觀上均足以使

    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才具有商標的識別功能，達到商

    標使用之目的。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有使用到系爭商標中有關「大漢家具」部

    分（本院卷第165頁），即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標題，

    而依該使用情況係直接將系爭商標主要部分之「大漢家具」

    部分插入系爭廣告標題中使用，且系爭廣告標題內容為「工

    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

    」，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提供工廠製造頂級床墊之來源即

    為「大漢家具」，應屬商標使用行為甚明。

　⒉被告並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⑴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

    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3款定有明文。

    又所謂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者，係指以具有通常知識經驗之

    一般商品購買人，於購買時施以通常之注意，就兩商標整體

    之外觀、觀念或讀音隔離觀察，有無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以為

    斷。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兩商標因相

    同或構成近似，致使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

    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

    而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

    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

    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

    第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僅有系爭廣告標題部分有使用到系爭商標

    中有關「大漢家具」部分，而系爭關鍵字廣告經點擊後即可

    連結至被告官網，均如前述，而被告官網內容則僅有被告之

    商標「Lunio」，並未出現有關系爭商標文字或圖樣部分（

    本院卷第166頁），是系爭關鍵字廣告點選後之實際使用情

    形，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該網頁實際提供床墊之業者為「

    Lunio」，相關消費者在點選進入被告官網後，並不會將被

    告官網所販賣之床墊商品誤認為係「大漢家具」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尚難認有何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是被告並不構成商

    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㈢公平交易法部分

　⒈兩造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且具有競爭關係

　  按本法所稱之事業如下：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

    行號；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公平

    交易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競爭，依同法第4條規

    定，係指二以上事業體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

    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而言。查原告與被告

    均為依法設立之公司，而屬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

    稱之事業，且均為從事販賣床墊商品之業者，以較有利價格

    、品質、服務等，積極爭取潛在或現有之交易相對人，原告

    與被告間自具有公平交易法第4條所規範之競爭關係，先予

    敘明。

　⒉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之行為，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

　⑴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5條定有明文。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亦即事業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之本質受到侵害，致其行為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者。另該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除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等項外，尚應考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

　⑵現今網路發達，基於網路與傳媒無國界之特性，可即時、快

    速、大量占據相關消費市場之功能，競爭同業利用網路、傳

    媒所為之行銷方式，其對於相關消費市場上交易秩序所形成

    之影響，顯較傳統行銷方式影響深遠及廣泛，是競爭同業經

    由網路、媒體等之行銷方式，就其所經營、推廣之服務，使

    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在消費者於網路搜尋鍵入原告系爭商標

    中之「大漢家具」文字後，即出現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

    標題及文案，經點選後旋即連結至被告官網，且該網站內容

    即為被告販賣床墊商品之頁面。又進入被告官網內容後，雖

    未出現原告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文字，惟在相關消費

    者對於原告之床墊商品有興趣進而以「大漢家具」搜尋時，

    所跳出來第一筆搜尋結果即為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而系爭

    廣告標題即出現「大漢家具」文字，此時僅由該搜尋頁面結

    果及系爭廣告標題，即使相關消費者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

    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

    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

    交易機會之結果，亦將產生替代效果，當屬以攀附原告商譽

    方式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且已不當影響相關消費者之交易

    決定，對於其他需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取交易機會之競

    爭者而言，並不公平，如不予制止將可能導致其他事業爭相

    模仿，顯無法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自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5條之規定。

　⒊原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⑴按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平交易法第30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

    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

    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亦有

    明定。

　⑵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使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已使相關消費者

    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

    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

    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交易機會之結果，亦產生替代效果，

    均如前述，堪認原告自當受有潛在客戶流失，進而受有交易

    機會減少之損害，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

    責任，即屬有據。然衡諸交易常情，被告所為上開行為雖造

    成原告受有損害，惟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所得利益，自有不易

    計算其損害賠償額之情況，是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

    項之規定，審酌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向Google公司購買系爭

    關鍵字廣告，廣告期間至少自112年11月8日起至同年12月20

    日止之不到2個月時間（本院卷第160、174頁），原告於112

    年度官網之進站人數相較於前後111、113年度並無明顯減少

    之情況（本院卷第208至210頁），且系爭關鍵字廣告僅經點

    擊1次、10次曝光，並未帶來任何銷售（本院卷第86頁）、

    系爭廣告文案中所出現之原告「相依相伴」、「踏實享睡」

    床墊價格分別介於30,400元至53,200元、15,040元至26,400

    元（本院卷第168至171頁）等一切情況，認被告之不法行為

    應以賠償原告5萬元為適當，至於原告其餘部分之請求，即

    無理由，應予駁回。

　⑶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

    ，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2月20日

    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2頁），

    是被告應自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2月21日

    起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2月21日給付

    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著作權法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

    術範圍之創作；而語文著作係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

    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

    ，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

    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之

    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求

    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

    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

    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

    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

    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而所謂「原

    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原始性

    」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

    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並不必達

    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之作

    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

    度為已足。

　⒉原告雖主張其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為

    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惟「踏實」、「相依相伴」均為

    既有語詞，並非原告所原創發想，而「享睡」則為「想睡」

    之諧音，僅在代表享受睡眠之意，不足以表達作者之個性或

    獨特性，其精神作用程度甚低；再觀諸原告提供之Google搜

    尋資料，可見除原告外，亦有其他床墊業者使用「享睡」一

    詞作為其品牌及床墊名稱（本院卷第223頁），顯見「享睡

    」並非原告所獨有。是以，該等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

    、「相依相伴」部分均難認具有原創性而為應受著作權法保

    護之語文著作。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到原告之

    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而認被告有侵

    害原告著作財產權之情事，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

    原告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2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至

    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

    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聲請為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林怡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圖一（系爭商標） 註冊號：02009340 商標名稱：大漢家具 TA  Han 申請日：108年1月10日 註冊公告日：108年9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彩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0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發、茶几、躺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發、組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椅、家具、展示櫃。 第0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  



附圖二：   編號 112年11月8日經臺北地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敏律聯合事務所112年度北院民公冷字第900982號公證書公證內容 卷頁 1   本院卷 第164頁 2   本院卷 第165頁 3   本院卷 第166頁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民商訴字第26號
原      告  大漢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翊弘        
訴訟代理人  陳鎮宏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浚汎律師
被      告  荷叡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微          
訴訟代理人  楊芝青律師
            蔡松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中華民國註冊第02009340號「大漢家具 TA Han」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之商標權人，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020類之床、彈簧床墊及第035類之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現仍在商標權期間內。原告登記所營事業項目包含家具、寢具批發業及零售業，經營自有品牌並設立官方購物網站（下稱官網），販售床墊、寢具等用品，在業界及市場上享譽盛名；被告登記所營事業項目亦包含前開二項目，並設立官網販售床墊、枕頭、寢具等用品。詎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發現被告向Google網站購買關鍵字廣告，即設定「大漢家具」作為廣告搜尋之關鍵字（下稱系爭關鍵字廣告），且將系爭商標使用於廣告標題及文案內容，使消費者於Google網站輸入「大漢家具」字樣時，置頂之搜尋結果會出現標題「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下稱系爭廣告標題，如附圖二所示），文案內容有「護腰相依相伴床墊護背獨立桶5尺乳膠單人雙人加大雙人床墊踏實享睡無毒水性膠無甲醛環保黏著劑。」等文字（下稱系爭廣告文案，如附圖二所示），經消費者點選後即可連結至被告官網（https：//lunio.com.tw/）；而系爭廣告標題出現與系爭商標相同之「大漢家具」文字，且主要行銷者為被告販售床墊商品或服務，與原告註冊系爭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相同，足認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被告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來源與原告相同，或兩者間有授權、加盟或關係企業等類似關係存在，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自應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商標侵害行為。又兩造均以販賣床墊商品為主要業務，自具有競爭關係，而被告之系爭關鍵字廣告，以系爭廣告標題附加被告官網連結之方式呈現，並在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之床墊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使網路搜尋者於Google搜尋引擎鍵入「大漢家具」時，出現被告購買置頂之關鍵字搜尋結果，予人印象為點選後即可進入「大漢家具」商品網站，實則所進入者卻係被告官網，提供被告所行銷之床墊商品相關交易資訊，藉此導引原告之潛在消費者前往被告官網，以推展其商品，並爭取交易機會，不僅損害原告商譽及經濟利益，削弱市場效能競爭意願，破壞公平競爭，係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自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再原告以「踏實享睡」、「相依相伴」作為床墊商品名稱來表達其床墊商品特色，消費者可以經由床墊商品名稱知悉各產品特性及相關特色，應認其精神作用已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而具有原創性，為著作權法保護之文字著作，而被告於其購買投放之系爭廣告文案，使用「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實已侵害原告著作財產權。綜上，被告有侵害原告商標權、著作權之行為，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關鍵字廣告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之行銷團隊於Google網站自行購買，且其投放過程亦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全權授權泰國地區谷歌團隊自行決定，而被告泰國母公司選擇以被告名義去設定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帳戶資訊，係因其需以被告作為接受在臺經濟活動之帳單實體，去設定投放地區，始能確保每筆經濟活動皆符合臺灣現行稅法規定，是系爭關鍵字廣告並非由被告所投放，被告亦未參與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創建、監督和控制。又系爭商標為經排版設計、以書法字體呈現黑色之中文字及英文字，並以紅色襯線就「大漢」及「TA Han」文字部分描邊，而系爭廣告標題係以完全未經設計、排版之字體，呈現「大漢家具」等字樣，且亦未出現「TA Han」之英文部分，自非系爭商標之使用行為。再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以「大漢家具」字樣作為系爭廣告標題，並導引網路使用者至被告官網之情形，然被告官網內容全無使用「大漢家具」，亦未使用他事業商標，而無致相關使用者有混淆廣告內容所推銷之商品或服務是屬於商標所有人所提供之行為，網路使用者並不會僅因點選含有「大漢家具」之系爭廣告標題，導引至被告官網，即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況且，觀察兩造之Google Analytics 工作階段統計分析數據可知，被告遠比原告更具有市場知名度，被告根本無需透過攀附原告商譽之方式去進行網路行銷，是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投放系爭關鍵字廣告，且系爭廣告標題有使用「大漢家具」字樣及系爭廣告文案有使用原告床墊名稱，然此僅為國際企業行政分工作業之誤用，而非屬為攀附、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自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另「踏實享睡」一詞是由名詞「踏實」再加上名詞「想睡」所組合而成，藉以宣傳原告所推出之床墊商品，品質實在，可令客戶享受優質睡眠體驗；而「相依相伴」一詞則係常見描述依靠關係、陪伴關係之名詞。是系爭文字均為一般名詞或由一般名詞所組成，不具備原創性及創作性之要素，依著作權法第9條第3款規定，不得作為著作權標的，原告請求被告違反著作權法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34至435頁）：
　㈠原告於108年1月10日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大漢家具 TAHan」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發、茶几、躺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發、組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椅、家具、展示櫃；以及第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之商品或服務，嗣於108年9月1日獲准公告為註冊第02009340號商標（即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現仍於商標權期間內。
　㈡原告公證時，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會出現系爭廣告標題「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容後連結至被告官網（詳如附圖二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亦為「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之著作權人，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使用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作為關鍵字廣告且出現在系爭廣告標題中，並於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所有之「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業已侵害原告之商標權、公平交易法、著作財產權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經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後（本院卷第435至436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所應審究者為：㈠系爭關鍵字廣告是否係被告所為？ ㈡商標法部分：⒈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系爭廣告標題是否為商標使用行為？如是，被告是否有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⒉被告是否有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失？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其損害賠償金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㈢公平交易法部分：⒈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⒉若是，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㈣著作權法部分：⒈原告之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是否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⒉若是，且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是否有侵害原告就系爭文字之著作財產權？⒊被告是否有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失？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茲論述如下：
　㈠系爭關鍵字廣告係被告共同參與所為
　　經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時，會出現系爭廣告標題，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容後連結至被告官網，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34至435頁），並有公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60至171頁），足見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利益係歸於被告所有。至被告雖辯稱系爭關鍵字廣告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所為，與被告無涉，惟依原告所提出之網頁截圖（本院卷第176頁）及被告所提出之Google泰國公司聲明內容（本院卷第267頁），可知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廣告主係記載被告，被告並為系爭關鍵字廣告支付廣告費用，則其對於泰國母公司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一事豈有全然不知之理。是縱被告並非主導、決策系爭關鍵字廣告之人，然其亦有參與相關付款部分，且該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利益既係歸於被告所有，則被告自應承擔系爭關鍵字廣告所生之一切責任。
　㈡商標法部分
　⒈系爭廣告文案為商標使用行為
　⑴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而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5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商標法第5條所規定之商標使用，可歸納為三要件：⑴使用人係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而使用；⑵需有使用商標之行為；⑶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所稱「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意指不論該條第1項或第2項所示之情形，客觀上均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才具有商標的識別功能，達到商標使用之目的。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有使用到系爭商標中有關「大漢家具」部分（本院卷第165頁），即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標題，而依該使用情況係直接將系爭商標主要部分之「大漢家具」部分插入系爭廣告標題中使用，且系爭廣告標題內容為「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提供工廠製造頂級床墊之來源即為「大漢家具」，應屬商標使用行為甚明。
　⒉被告並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⑴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者，係指以具有通常知識經驗之一般商品購買人，於購買時施以通常之注意，就兩商標整體之外觀、觀念或讀音隔離觀察，有無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以為斷。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而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僅有系爭廣告標題部分有使用到系爭商標中有關「大漢家具」部分，而系爭關鍵字廣告經點擊後即可連結至被告官網，均如前述，而被告官網內容則僅有被告之商標「Lunio」，並未出現有關系爭商標文字或圖樣部分（本院卷第166頁），是系爭關鍵字廣告點選後之實際使用情形，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該網頁實際提供床墊之業者為「Lunio」，相關消費者在點選進入被告官網後，並不會將被告官網所販賣之床墊商品誤認為係「大漢家具」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尚難認有何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是被告並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㈢公平交易法部分
　⒈兩造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且具有競爭關係
　  按本法所稱之事業如下：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競爭，依同法第4條規定，係指二以上事業體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而言。查原告與被告均為依法設立之公司，而屬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事業，且均為從事販賣床墊商品之業者，以較有利價格、品質、服務等，積極爭取潛在或現有之交易相對人，原告與被告間自具有公平交易法第4條所規範之競爭關係，先予敘明。
　⒉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
　⑴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5條定有明文。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亦即事業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之本質受到侵害，致其行為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者。另該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除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等項外，尚應考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

　⑵現今網路發達，基於網路與傳媒無國界之特性，可即時、快速、大量占據相關消費市場之功能，競爭同業利用網路、傳媒所為之行銷方式，其對於相關消費市場上交易秩序所形成之影響，顯較傳統行銷方式影響深遠及廣泛，是競爭同業經由網路、媒體等之行銷方式，就其所經營、推廣之服務，使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在消費者於網路搜尋鍵入原告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文字後，即出現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經點選後旋即連結至被告官網，且該網站內容即為被告販賣床墊商品之頁面。又進入被告官網內容後，雖未出現原告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文字，惟在相關消費者對於原告之床墊商品有興趣進而以「大漢家具」搜尋時，所跳出來第一筆搜尋結果即為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而系爭廣告標題即出現「大漢家具」文字，此時僅由該搜尋頁面結果及系爭廣告標題，即使相關消費者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交易機會之結果，亦將產生替代效果，當屬以攀附原告商譽方式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且已不當影響相關消費者之交易決定，對於其他需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取交易機會之競爭者而言，並不公平，如不予制止將可能導致其他事業爭相模仿，顯無法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自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
　⒊原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⑴按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平交易法第30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亦有明定。
　⑵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使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已使相關消費者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交易機會之結果，亦產生替代效果，均如前述，堪認原告自當受有潛在客戶流失，進而受有交易機會減少之損害，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然衡諸交易常情，被告所為上開行為雖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惟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所得利益，自有不易計算其損害賠償額之情況，是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向Google公司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廣告期間至少自112年11月8日起至同年12月20日止之不到2個月時間（本院卷第160、174頁），原告於112年度官網之進站人數相較於前後111、113年度並無明顯減少之情況（本院卷第208至210頁），且系爭關鍵字廣告僅經點擊1次、10次曝光，並未帶來任何銷售（本院卷第86頁）、系爭廣告文案中所出現之原告「相依相伴」、「踏實享睡」床墊價格分別介於30,400元至53,200元、15,040元至26,400元（本院卷第168至171頁）等一切情況，認被告之不法行為應以賠償原告5萬元為適當，至於原告其餘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⑶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2月20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2頁），是被告應自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2月21日起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2月21日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著作權法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語文著作係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而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為已足。
　⒉原告雖主張其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惟「踏實」、「相依相伴」均為既有語詞，並非原告所原創發想，而「享睡」則為「想睡」之諧音，僅在代表享受睡眠之意，不足以表達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其精神作用程度甚低；再觀諸原告提供之Google搜尋資料，可見除原告外，亦有其他床墊業者使用「享睡」一詞作為其品牌及床墊名稱（本院卷第223頁），顯見「享睡」並非原告所獨有。是以，該等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部分均難認具有原創性而為應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到原告之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而認被告有侵害原告著作財產權之情事，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為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林怡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圖一（系爭商標）



		註冊號：02009340
商標名稱：大漢家具 TA  Han
申請日：108年1月10日
註冊公告日：108年9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彩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0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發、茶几、躺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發、組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椅、家具、展示櫃。
第0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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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民商訴字第26號

原      告  大漢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翊弘        

訴訟代理人  陳鎮宏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浚汎律師

被      告  荷叡森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微          

訴訟代理人  楊芝青律師

            蔡松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中華民國註冊第02009340號「大漢家具 TA Han」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之商標權人，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020類之床、彈簧床墊及第035類之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現仍在商標權期間內。原告登記所營事業項目包含家具、寢具批發業及零售業，經營自有品牌並設立官方購物網站（下稱官網），販售床墊、寢具等用品，在業界及市場上享譽盛名；被告登記所營事業項目亦包含前開二項目，並設立官網販售床墊、枕頭、寢具等用品。詎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發現被告向Google網站購買關鍵字廣告，即設定「大漢家具」作為廣告搜尋之關鍵字（下稱系爭關鍵字廣告），且將系爭商標使用於廣告標題及文案內容，使消費者於Google網站輸入「大漢家具」字樣時，置頂之搜尋結果會出現標題「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下稱系爭廣告標題，如附圖二所示），文案內容有「護腰相依相伴床墊護背獨立桶5尺乳膠單人雙人加大雙人床墊踏實享睡無毒水性膠無甲醛環保黏著劑。」等文字（下稱系爭廣告文案，如附圖二所示），經消費者點選後即可連結至被告官網（https：//lunio.com.tw/）；而系爭廣告標題出現與系爭商標相同之「大漢家具」文字，且主要行銷者為被告販售床墊商品或服務，與原告註冊系爭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相同，足認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被告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來源與原告相同，或兩者間有授權、加盟或關係企業等類似關係存在，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自應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之商標侵害行為。又兩造均以販賣床墊商品為主要業務，自具有競爭關係，而被告之系爭關鍵字廣告，以系爭廣告標題附加被告官網連結之方式呈現，並在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之床墊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使網路搜尋者於Google搜尋引擎鍵入「大漢家具」時，出現被告購買置頂之關鍵字搜尋結果，予人印象為點選後即可進入「大漢家具」商品網站，實則所進入者卻係被告官網，提供被告所行銷之床墊商品相關交易資訊，藉此導引原告之潛在消費者前往被告官網，以推展其商品，並爭取交易機會，不僅損害原告商譽及經濟利益，削弱市場效能競爭意願，破壞公平競爭，係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自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再原告以「踏實享睡」、「相依相伴」作為床墊商品名稱來表達其床墊商品特色，消費者可以經由床墊商品名稱知悉各產品特性及相關特色，應認其精神作用已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而具有原創性，為著作權法保護之文字著作，而被告於其購買投放之系爭廣告文案，使用「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實已侵害原告著作財產權。綜上，被告有侵害原告商標權、著作權之行為，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平交易法第30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關鍵字廣告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之行銷團隊於Google網站自行購買，且其投放過程亦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全權授權泰國地區谷歌團隊自行決定，而被告泰國母公司選擇以被告名義去設定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帳戶資訊，係因其需以被告作為接受在臺經濟活動之帳單實體，去設定投放地區，始能確保每筆經濟活動皆符合臺灣現行稅法規定，是系爭關鍵字廣告並非由被告所投放，被告亦未參與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創建、監督和控制。又系爭商標為經排版設計、以書法字體呈現黑色之中文字及英文字，並以紅色襯線就「大漢」及「TA Han」文字部分描邊，而系爭廣告標題係以完全未經設計、排版之字體，呈現「大漢家具」等字樣，且亦未出現「TA Han」之英文部分，自非系爭商標之使用行為。再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以「大漢家具」字樣作為系爭廣告標題，並導引網路使用者至被告官網之情形，然被告官網內容全無使用「大漢家具」，亦未使用他事業商標，而無致相關使用者有混淆廣告內容所推銷之商品或服務是屬於商標所有人所提供之行為，網路使用者並不會僅因點選含有「大漢家具」之系爭廣告標題，導引至被告官網，即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況且，觀察兩造之Google Analytics 工作階段統計分析數據可知，被告遠比原告更具有市場知名度，被告根本無需透過攀附原告商譽之方式去進行網路行銷，是被告泰國母公司雖有投放系爭關鍵字廣告，且系爭廣告標題有使用「大漢家具」字樣及系爭廣告文案有使用原告床墊名稱，然此僅為國際企業行政分工作業之誤用，而非屬為攀附、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自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另「踏實享睡」一詞是由名詞「踏實」再加上名詞「想睡」所組合而成，藉以宣傳原告所推出之床墊商品，品質實在，可令客戶享受優質睡眠體驗；而「相依相伴」一詞則係常見描述依靠關係、陪伴關係之名詞。是系爭文字均為一般名詞或由一般名詞所組成，不具備原創性及創作性之要素，依著作權法第9條第3款規定，不得作為著作權標的，原告請求被告違反著作權法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34至435頁）：

　㈠原告於108年1月10日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大漢家具 TAHan」商標，並指定使用於第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發、茶几、躺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發、組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椅、家具、展示櫃；以及第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之商品或服務，嗣於108年9月1日獲准公告為註冊第02009340號商標（即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現仍於商標權期間內。

　㈡原告公證時，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會出現系爭廣告標題「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容後連結至被告官網（詳如附圖二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亦為「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之著作權人，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使用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作為關鍵字廣告且出現在系爭廣告標題中，並於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原告所有之「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文字，業已侵害原告之商標權、公平交易法、著作財產權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經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後（本院卷第435至436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所應審究者為：㈠系爭關鍵字廣告是否係被告所為？ ㈡商標法部分：⒈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系爭廣告標題是否為商標使用行為？如是，被告是否有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⒉被告是否有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失？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其損害賠償金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㈢公平交易法部分：⒈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⒉若是，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㈣著作權法部分：⒈原告之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是否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⒉若是，且如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告所為，被告是否有侵害原告就系爭文字之著作財產權？⒊被告是否有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失？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計算？以若干為適當？茲論述如下：

　㈠系爭關鍵字廣告係被告共同參與所為

　　經查，以Google搜尋「大漢家具」時，會出現系爭廣告標題，標題下方並有系爭廣告文案內容，點擊該內容後連結至被告官網，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34至435頁），並有公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60至171頁），足見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利益係歸於被告所有。至被告雖辯稱系爭關鍵字廣告係由被告泰國母公司所為，與被告無涉，惟依原告所提出之網頁截圖（本院卷第176頁）及被告所提出之Google泰國公司聲明內容（本院卷第267頁），可知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廣告主係記載被告，被告並為系爭關鍵字廣告支付廣告費用，則其對於泰國母公司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一事豈有全然不知之理。是縱被告並非主導、決策系爭關鍵字廣告之人，然其亦有參與相關付款部分，且該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利益既係歸於被告所有，則被告自應承擔系爭關鍵字廣告所生之一切責任。

　㈡商標法部分

　⒈系爭廣告文案為商標使用行為

　⑴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而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5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商標法第5條所規定之商標使用，可歸納為三要件：⑴使用人係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而使用；⑵需有使用商標之行為；⑶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所稱「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意指不論該條第1項或第2項所示之情形，客觀上均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才具有商標的識別功能，達到商標使用之目的。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有使用到系爭商標中有關「大漢家具」部分（本院卷第165頁），即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標題，而依該使用情況係直接將系爭商標主要部分之「大漢家具」部分插入系爭廣告標題中使用，且系爭廣告標題內容為「工廠製造頂級床墊非大漢家具莫屬-『今年新家床墊家具推薦』」，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提供工廠製造頂級床墊之來源即為「大漢家具」，應屬商標使用行為甚明。

　⒉被告並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⑴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3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者，係指以具有通常知識經驗之一般商品購買人，於購買時施以通常之注意，就兩商標整體之外觀、觀念或讀音隔離觀察，有無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以為斷。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而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9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系爭關鍵字廣告僅有系爭廣告標題部分有使用到系爭商標中有關「大漢家具」部分，而系爭關鍵字廣告經點擊後即可連結至被告官網，均如前述，而被告官網內容則僅有被告之商標「Lunio」，並未出現有關系爭商標文字或圖樣部分（本院卷第166頁），是系爭關鍵字廣告點選後之實際使用情形，已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該網頁實際提供床墊之業者為「Lunio」，相關消費者在點選進入被告官網後，並不會將被告官網所販賣之床墊商品誤認為係「大漢家具」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尚難認有何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是被告並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侵害系爭商標之行為。

　㈢公平交易法部分

　⒈兩造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且具有競爭關係

　  按本法所稱之事業如下：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競爭，依同法第4條規定，係指二以上事業體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而言。查原告與被告均為依法設立之公司，而屬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事業，且均為從事販賣床墊商品之業者，以較有利價格、品質、服務等，積極爭取潛在或現有之交易相對人，原告與被告間自具有公平交易法第4條所規範之競爭關係，先予敘明。

　⒉被告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

　⑴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5條定有明文。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亦即事業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之本質受到侵害，致其行為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者。另該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除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等項外，尚應考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

　⑵現今網路發達，基於網路與傳媒無國界之特性，可即時、快速、大量占據相關消費市場之功能，競爭同業利用網路、傳媒所為之行銷方式，其對於相關消費市場上交易秩序所形成之影響，顯較傳統行銷方式影響深遠及廣泛，是競爭同業經由網路、媒體等之行銷方式，就其所經營、推廣之服務，使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在消費者於網路搜尋鍵入原告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文字後，即出現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經點選後旋即連結至被告官網，且該網站內容即為被告販賣床墊商品之頁面。又進入被告官網內容後，雖未出現原告系爭商標中之「大漢家具」文字，惟在相關消費者對於原告之床墊商品有興趣進而以「大漢家具」搜尋時，所跳出來第一筆搜尋結果即為系爭廣告標題及文案，而系爭廣告標題即出現「大漢家具」文字，此時僅由該搜尋頁面結果及系爭廣告標題，即使相關消費者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交易機會之結果，亦將產生替代效果，當屬以攀附原告商譽方式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且已不當影響相關消費者之交易決定，對於其他需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取交易機會之競爭者而言，並不公平，如不予制止將可能導致其他事業爭相模仿，顯無法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自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規定。

　⒊原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⑴按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平交易法第30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亦有明定。

　⑵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使用系爭關鍵字廣告，已使相關消費者認為點選入第一筆搜尋結果後即可導向原告販賣床墊商品之官網，實則卻係導入被告官網，自已使原告減少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並增加被告交易機會之結果，亦產生替代效果，均如前述，堪認原告自當受有潛在客戶流失，進而受有交易機會減少之損害，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然衡諸交易常情，被告所為上開行為雖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惟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所得利益，自有不易計算其損害賠償額之情況，是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被告及其泰國母公司向Google公司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廣告期間至少自112年11月8日起至同年12月20日止之不到2個月時間（本院卷第160、174頁），原告於112年度官網之進站人數相較於前後111、113年度並無明顯減少之情況（本院卷第208至210頁），且系爭關鍵字廣告僅經點擊1次、10次曝光，並未帶來任何銷售（本院卷第86頁）、系爭廣告文案中所出現之原告「相依相伴」、「踏實享睡」床墊價格分別介於30,400元至53,200元、15,040元至26,400元（本院卷第168至171頁）等一切情況，認被告之不法行為應以賠償原告5萬元為適當，至於原告其餘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⑶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2月20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2頁），是被告應自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2月21日起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4年2月21日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著作權法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語文著作係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而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為已足。

　⒉原告雖主張其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惟「踏實」、「相依相伴」均為既有語詞，並非原告所原創發想，而「享睡」則為「想睡」之諧音，僅在代表享受睡眠之意，不足以表達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其精神作用程度甚低；再觀諸原告提供之Google搜尋資料，可見除原告外，亦有其他床墊業者使用「享睡」一詞作為其品牌及床墊名稱（本院卷第223頁），顯見「享睡」並非原告所獨有。是以，該等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部分均難認具有原創性而為應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廣告文案使用到原告之床墊產品名稱「踏實享睡」、「相依相伴」，而認被告有侵害原告著作財產權之情事，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為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林怡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圖一（系爭商標） 註冊號：02009340 商標名稱：大漢家具 TA  Han 申請日：108年1月10日 註冊公告日：108年9月1日 商標圖樣顏色：彩色 指定使用類別及名稱 第020類：床、彈簧床墊、桌、椅、沙發、茶几、躺椅、凳子、矮櫃、餐具櫃、電視機架、長沙發、組合櫃、書桌、扶手椅、折疊躺椅、辦公家具、長椅、家具、展示櫃。 第035類：家具零售、家庭日常用品零售。  



附圖二：   編號 112年11月8日經臺北地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敏律聯合事務所112年度北院民公冷字第900982號公證書公證內容 卷頁 1   本院卷 第164頁 2   本院卷 第165頁 3   本院卷 第166頁 





